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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达股份”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在美达股份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 

 

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1 

目录 ........................................................................ 2 

第一节释义 ................................................................... 3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 4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 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 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说明 .......................... 10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 14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 15 

第五节资金来源 .............................................................. 21 

第六节后续计划 .............................................................. 22 

第七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 24 

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 28 

第九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29 

第十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 29 

第十一节其他重大事项 ........................................................ 34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35 

财务顾问声明 ................................................................ 36 

第十二节备查文件 ............................................................ 37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第一节 释义 

美达股份/上市公司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昌盛日电/信息披露义务人/本

公司 
指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天昌投资 指 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 

天健实业 指 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昌盛日电拟以19.93元/股的价格协议受让江门市天昌

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美

达股份81,818,182股股票；同时，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

公司将其所持有的美达股份68,681,318股股票对应的

投票权委托昌盛日电行使；昌盛日电合计拥有美达股份

150,499,500股股票对应的投票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28.49%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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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坚之 

注册资本：53564.4012万元 

住所：青岛即墨市大信镇普东营普路4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32148005XB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电产品及设备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太阳能材料、

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光伏系统材料、独立并网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设备及集

成电路材料生产、销售，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14年12月08日至2034年12月07日 

通讯地址：青岛即墨市大信镇普东营普路46号 

联系电话： 0532-8651188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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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

青岛昌盛日电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0.5%

14.1% 4.14% 65.62% 6.14% 6.61% 1.48% 0.88% 0.35%

青岛融智
创业投资
咨询有限

公司

胡志刚

青岛昌盛
东方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卓越方
略管理咨询
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光渊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江苏大千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上海符源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青岛海丝
创新股权
投资基金
企业（有
限合伙）

0.68%

青岛城投
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李坚之

100%

青岛昌盛日
电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各电站项目
公司

青岛昌盛日
电新能源电
力有限公司

*100% 100%

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坚之 

注册资本：7,849.00万人民币 

经营期限：2008年12月04日至2058年12月04日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1路1号B座7层B4-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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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682555117G 

经营范围：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国内教育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不含金融、证券、保险业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昌盛日电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李坚之，身份证号110101********0310，中

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曾任职于青岛市公安局、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现任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青软实训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昌盛日电新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萨纳斯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昌盛东方低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昌盛日电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盛绿能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昌盛东方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即墨市昌盛东方低

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

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

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 主营业务 

1 
青岛昌盛东方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7849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

东，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65.62%的股份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国内教育信

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

保险业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青岛昌盛日电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

100%的股份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与管理咨询；企业管理

信息咨询。 

3 
青岛昌盛日电太

阳能科技股份有
100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

99.5%的股份，间接持有

电力工程设计与施工，太阳能光电产品及设

备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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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0.5%的股份，总共持有 100%

的股份 

询，机电设备安装，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电

池和组件、光伏系统材料、独立并网光发电

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设备及集成电路材料生

产、销售、安装、维修、维护及咨询。 

4 
华盛绿能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8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销售食品；设计建设太阳能农业大棚，现代

农业园区及农业设施温室大棚的规划、设计、

承建，温室骨架材料加工、销售，农业设施

机械设备生产、加工及销售，种植销售蔬菜、

水果、花卉、苗木、食用菌，种植茶叶，生

产销售有机肥、工艺品，销售初级农产品、

太阳能电站、农机具，农业观光，农业种植

技术开发与转让，农业设施出租，展览展示，

会务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保洁服务，仓储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5 

青岛昌盛日电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光伏农业园区规划设计，光伏农业大棚及附

属农业设施的研发设计，太阳能光电产品及

设备、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光

伏系统材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

发电设备及集成电路材料的开发、设计、咨

询、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承接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等新能源 EPC总承包业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6 
德州豪盛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4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太阳能发电系统技术咨询；太阳能发电、售

电；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销售；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制造、安装；农

业温室大棚技术开发、建设、管理服务。 

7 

青岛昌盛日电新

能源电力有限公

司 

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太阳能和风能逆变器设备、无功补偿设备、

机械电气设备、通讯设备、智能汇流箱、办

公自动化设备、节能器材及设备、能源设备

及相关电子元器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

维修及技术咨询；独立并网光电系统和风力

发电系统设备及集成电路材料生产、销售、

维修及咨询；分布式能源和分布式能源配套

产品的制造、销售、分布式能源的系统集成

施工和维护、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开发、设

计、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咨询。 

8 

重庆昌盛日电新

能源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 

400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新能源项目开发；新能源产品销售；太阳能

电池和组件、太阳能光电产品及设备、光伏

系统材料、独立并网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

统设备及集成电路材料的设计、销售；新能

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9 北京昌盛日电太 1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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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 

100%的股份 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10 
青岛昌盛东方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2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 100%的股

份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会议服务，汽车租赁，

船舶租赁、维护与保养，园林绿化管理，清

洁服务，树木、花卉的种植、租赁和销售，

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餐饮服务及管

理咨询，销售。 

11 
青岛昌盛东方低

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 100%的股

份 

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安

装、销售；汽车销售；销售：汽车配件；依

据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许可证》

开展经营活动；汽车租赁；电力设备的技术

研发、设计、销售及安装。 

12 
平邑昊盛低碳科

技有限公司 
3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昌盛东方

低碳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 100%的股份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

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经营、光伏发电技术咨

询、服务；电力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安

装、销售；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的技术研发、

设计、安装、销售；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

租赁。 

13 

即墨市昌盛东方

低碳科技有限公

司 

1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东方低碳间接

持有 100%的股份 

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安

装、销售；销售汽车及汽车配件；电力设备

的技术研发、设计、安装、销售；国内货运

代理；销售食品。 

14 
蒙阴智盛低碳科

技有限公司 
3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昌盛东方

低碳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 100%的股份 

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安

装、销售；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建设、管理；

电力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安装、销售；

国内货运代理、普通货物运输；汽车及配件、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电力供应。 

15 

青岛海盟新能源

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3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东方低碳间接

持有 70%的股份 

电动汽车的销售及售后服务；销售：机电设

备、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电动汽车租赁；

电动汽车维修；电动车故障拖车服务。 

16 
青岛昌盛东方置

业有限公司 
1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 100%的股

份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

价咨询；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潢；房屋

修缮；一般低压管道安装；太阳能组件加工；

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独立并网发电系统设备

安装；设计建设太阳能农业大棚；种植、生

产、加工初级农产品。 

17 

青岛青软实训教

育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昌盛东方

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与股权投资管

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经

济信息咨询，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国内教育信息咨询。 

18 
青岛盛世通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昌盛东方

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建筑工程施工，混凝土预制构件，房屋修缮，

室内外装饰装潢，钢结构制造安装，园林绿

化，地基与基础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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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份 节能外墙保温工程，弱电工程，上下水管道

安装，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管理咨询，批发

及零售：建筑材料。 

19 
青岛农湾孵化器

有限公司 
10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 70%的股份 

科技企业孵化；企业管理咨询；农业工程技

术研究与试验；物业管理；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会议服务；商务信

息咨询；商标、专利代理服务；以自有房屋

对外出租；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0 
青岛大晋华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70%的

股份 

蚯蚓技术研制、开发、转让；蚯蚓养殖、销

售；蚯蚓粪肥销售；蚯蚓深加工及产品销售；

生物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复混肥料、叶面

肥料、水溶性肥料生产、加工、销售；农产

品种植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1 
青岛农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1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70%的

股份 

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推广、技术转让；孵化器运营与管理；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会议服务；商标注

册代理；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22 
阳泉农湾孵化器

有限公司 
3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70%的

股份 

科技企业孵化，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

物业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会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商标、专利代理

服务；农业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推广服

务。 

23 
青岛云盛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3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31.5%

的股份，通过青岛萨纳斯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 28.96%，共间接持有

60.46%的股份 

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农业技术研究、

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维护；

计算机数据处理。 

24 
银川农湾孵化器

有限公司 
3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70%的

股份 

法律法规明确或国务院决定须经审批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须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 

25 
寿阳县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 
3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农湾孵化

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70%的

股份 

科技企业孵化；企业管理咨询；农业科学研

究与试验；物业管理；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会议服务；商务信息咨

询；商标、专利代理服务；农业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推广服务。 

26 

大工（青岛）新能

源材料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1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 51%的股份 

新能源材料及制备设备的研发、销售、检验

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移及科

技成果孵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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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青岛萨纳斯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222.2222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 52.65%的

股份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开

发、咨询及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批发及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

自动化批发及维护；国内教育信息咨询、市

场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

对外投资。 

28 
无锡萨纳斯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3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萨纳斯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 52.65%的股份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开发、咨询及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批发及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的

批发及维护。 

29 
青岛萨纳斯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萨纳斯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 52.65%的股份 

光伏电站系统集成开发、设计、管理、咨询

与服务，光伏系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开发，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销售等。 

30 
青岛和易讯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300 

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青岛萨纳斯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 52.65%的股份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设备、

办公自动化设备批发及维护，教育信息咨询

服务，市场信息咨询服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说明 

昌盛日电是光电建筑一体化和光伏农业综合利用解决方案服务商，总部位于

青岛，建有占地近700亩的工业园和9000多亩的太阳能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拥有

近200项技术专利、1200余人的工程技术管理及生产团队，具备从项目开发、规

划设计、组件生产、工程管理、电站运维一站式服务的能力。 

昌盛日电设立于2014年12月8日，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昌盛日电主要报表数据（合并）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744,379,993.97 5,626,349,815.84 

总负债 5,122,288,426.70 4,971,664,989.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22,091,567.27 654,684,826.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07,187,520.37 507,610,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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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111,000,887.39 2,204,035,598.60 

营业利润 336,942,387.23 176,390,157.79 

净利润 290,231,218.98 186,965,16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9,754,667.72 146,036,465.48 

净资产收益率 27.45% 38.05% 

资产负债率 75.95% 88.36% 

净资产:截止2016年12月31日,净资产较上年增加96,741万元，其中股本和资

本公积较上年增加65,461万元，主要原因是昌盛日电于2016年完成了股东增资所

致；未分配利润较上年增加44,497万元，主要原因是昌盛日电2016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增加。 

营业收入、净利润：2016年度，昌盛日电实现营业收入311,100万元，较上

年增加90,697万元，主要是项目开发量的迅速增加所致；实现净利润29,023万元，

较上年增加10,327万元，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及采取成本、费用控制措施带来的

毛利率及净利润率增加所致。 

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较去年下降10.6%，主要原因是昌盛日电在2016

年度完成了股东增资，使得净资产的增速超过净利润的增速所致。 

昌盛日电主要报表数据（母公司）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773,358,678.03  368,630,657.29 

总负债 925,085,689.49 79,488,086.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848,272,988.54  289,142,570.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48,272,988.54 289,142,570.81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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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76,141.40 945,700.29 

营业利润  -21,277,474.52 12,943,775.22 

净利润  -21,268,013.20 12,755,870.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268,013.20 12,755,870.81 

净资产收益率 -2.51% 4.41% 

资产负债率 52.16% 21.56%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昌盛日电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李坚之 董事长 中国 青岛 否 

吴晓峰 董事 中国 青岛 否 

何洪胜 董事 中国 青岛 否 

王学键 董事 中国 青岛 否 

李寿之 董事 中国 青岛 否 

吴少辉 监事 中国 青岛 否 

孔欣欣 总经理 中国 青岛 否 

胡志刚 副总经理 中国 青岛 否 

孙磊 财务总监 中国 青岛 否 

上述人员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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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美达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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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昌盛日电将成为美达股份的控股股东。未来条件成熟

时，昌盛日电不排除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对优质资产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增强上市

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所拥有权益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昌盛日电持有上市公司15.49%的股份，同时拥有13%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未来十二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合适时机继续增持美达

股份，增持价格将以不低于大宗交易的价格。未来十二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处置所拥有权益的计划。 

若将来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美达股份权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授权或

审批程序 

2017年1月8日，昌盛日电董事会决议同意昌盛日电向天昌投资、天健实业收

购其分别持有的美达股份51,818,182股、30,000,000股，二者合计81,818,182

股，金额合计16.31亿元；同时受托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美达股份

68,681,318股股票的表决权。2017年1月8日，昌盛日电股东会决议同意昌盛日电

向天昌投资、天健实业收购其分别持有的美达股份51,818,182股、30,000,000

股，二者合计81,818,182股，金额合计16.31亿元；同时受托江门市君合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的美达股份68,681,318股股票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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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

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美达股份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美达股份81,818,182股股票，

占美达股份总股本的15.49%，同时，通过投票权委托的方式持有上市公司

68,681,318股股份对应的投票权，占美达股份总股本的13%，即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投票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150,499,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8.49%，昌盛日电将成为美达股份控股股东，李坚之先生将成为美达股份实际

控制人。 

二、股份转让协议 

2017年1月9日，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青

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一：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东庆北路7号5座201之二 

甲方二：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东庆北路7号5座201之二 

乙方：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即墨市大信镇普东营普路46号 

（以上甲方一及甲方二合并称为“甲方”，甲方或乙方单独称为“一方”，

甲方及乙方合并称为“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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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股份及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约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19.93元/股，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16.31亿元。各甲方转让标的股份的股份性质、转让股数、占标的公司总股本比

例具体见下表： 

转让方 股份性质 转让股数（股） 
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51,818,182 9.81% 

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30,000,000 5.68% 

总计  81,818,182 15.49% 

（二）付款安排及过户 

1、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经协商确定为19.93元/股，交易对价合

计为16.31亿元（大写：壹拾陆亿叁仟壹佰万元整），其中，乙方应当向甲方一

支付10.33亿元（大写：壹拾亿叁仟叁佰万元整），向甲方二支付5.98亿元（大

写：伍亿玖仟捌佰万元整）。 

2、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具体支付及交割安排如下： 

（1）乙方已向乙方与甲方共同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了1亿元（大写：壹亿元

整）定金。甲乙双方同意，该等定金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转为等额的股份转让款，

其中，转为对甲方一的股份转让款金额为0.63亿元（大写：陆仟叁佰叁拾叁万元

整），转为对甲方二的股份转让款金额为0.37亿元（大写：叁仟陆佰陆拾柒万元

整）。 

（2）自本次股份转让履行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并取得深交所就本次股份

转让出具的审核确认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乙方与甲方一、甲方二分

别开立的共管账户合计支付股份转让款3亿元（大写：叁亿元整），其中，向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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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甲方一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款1.90亿元（大写：壹亿玖仟万元整），

向乙方与甲方二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款1.10亿元（大写：壹亿壹仟万元

整）。 

（3）在乙方支付完成叁亿元股份转让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解除标

的股份之上所设的质押登记，并保证标的股份之上直至完成交割前无任何权利限

制及其他可能影响本次股份转让的情形。解除质押所需偿还借款可从共管账户中

支取，且应当以实际所需为限。对此，乙方应予以配合。 

（4）在甲方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乙方与甲方一、

甲方二分别开立的共管账户合计支付股份转让款12.31亿元（大写：壹拾贰亿叁

仟壹佰万元整），其中，向乙方与甲方一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款7.8亿

元（大写：柒亿捌千万元整），向乙方与甲方二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款

4.51亿元（大写：肆亿伍仟壹佰万元整）。 

（5）在乙方支付12.31亿元（大写：壹拾贰亿叁仟壹佰万元整）股份转让款

的同时，甲方应与乙方共同向中登公司提交符合中登公司要求的办理标的股份过

户的申请文件，申请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 

（6）在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乙方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与甲方办理

解除资金共管账户相关事宜。 

三、投票权委托协议 

2017年1月9日，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甲方”）与青岛昌盛日电

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乙方”）签署《投票权委托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甲方同意将委托股份的投票权独家、无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乙方行使，

乙方同意接受该委托。委托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份持有人 股份性质 转让股数（股） 
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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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公司 A 股限售流通股 68,681,318 13% 

2、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委托股份唯一的、排他的被委托人，在本协议约定的

委托期间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等制度行使如下投票权权利： 

（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大会，及与股东大会有关的事项；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 

（3）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

事项行使表决权，对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事项进行投票，并签署相关文件； 

（4）其他与股东投票权相关的事项。 

本协议项下的投票权委托为全权委托。对上市公司的各项议案，乙方可以自

己的意思表示自行投票，无需事先通知甲方或者征求甲方同意，亦无需甲方再就

具体表决事项出具委托书等法律文件。 

各方确认，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根据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应当享有的除投票权权利以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情权、分

红权、收益权等法律法规赋予的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权利。 

3、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本协议项下的委托生效，乙方取得委托股

份的投票权，并直至出现本协议第十条约定的情况终止： 

（1）本协议已经甲方、乙方有效签署生效； 

（2）天昌投资、天健实业已经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将合计持有

的美达股份81,818,182股流通股股份（占美达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15.49%）过户

登记至乙方名下。 

4、甲方同意，鉴于本协议项下的投票权委托系为了增强乙方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为此，在乙方持有天昌投资、天健实业转让的美达股份81,818,182股流

通股股份（占美达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15.49%）期间，未经事前征得乙方同意，

甲方不得将委托股份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减持等方式减持，否则

构成根本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5亿元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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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确保乙方对美达股份的控制权，甲方不可撤销并无偿地做出如下承诺： 

（1）除与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梁柏松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外，与美达股份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

系。 

（2）在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期间，不会单独、与他人共

同或协助他人通过与美达股份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达成一致行动协

议或类似协议、安排，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安排等任何方式扩大本公司

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直接或通过他人在二级

市场上购买、协议受让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以及其他方式谋求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 

（3）在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有美达股份的股份期间，亦不会单独或通

过他人对乙方的实际控制人作为美达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提出任何形式的

异议或造成不利影响。 

5、甲方、乙方均向对方做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1）签署、递交或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其组织文件，不违反已经签署或做

出的任何其他合同、承诺或其他文件，也不会构成对中国法律法规的任何违反； 

（2）已取得签署及递交本协议，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及完成本协议

项下的交易所必需的全部内部授权和批准程序； 

（3）保证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 

6、双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一方（“违约方”）违反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

一项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违

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金5亿元。 

如果任何一方擅自解除本协议项下的委托，则构成根本违约，守约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5亿元违约金。 

四、本次协议转让的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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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15.49%的股份中，

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质押股份数（股） 质权人名称 质押日期 

甲方一 

7,768,3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06-16 

2,95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06-29 

1,08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06-29 

8,12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09-29 

3,20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10-12 

1,20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10-12 

44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10-12 

3,00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1-15 

1,15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1-15 

430,0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1-15 

2,45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01-19 

3,482,858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6-02 

1,322,47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6-02 

484,554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6-02 

合计 37,078,182 — — 

甲方二 10,00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11-03 

小计 10,000,000 — — 

总计 47,078,182 —— —— 

注：甲方一是指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二是指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除上表所列示的质押状况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

在其他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查封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本次股

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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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于昌盛日电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该等资金来源

合法，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

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

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如下声明：本公司此次受让股份的资金均来自于本公司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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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尝试对其资产、业务

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资产、业务调整，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负债处置或

者其他类似的重大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有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

利，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届时，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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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按照上市

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依法履行程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并

及时进行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

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十二个

月内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等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

况需要进行上述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

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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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实际控制人将依据《公司

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收购后上市

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完整及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担任经营性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承诺人及关联方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

其它受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兼职。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6、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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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

预。 

3、保证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人控制的企业）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4、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人控

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一）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美达股份主要业务为锦纶6切片和纺丝的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切片、

复丝、弹力丝等。切片可广泛用于用于各种用途的民用长丝、高速纺丝、常规纺

丝、复合纺丝和短纤纺丝；可用作尼龙吹膜、流延膜、双向拉膜；可注塑用于电

子、电器、机械、玩具、汽车等行业的相应制作；还可用于改性材料基体。纺丝

产品可用作织带、制纱和各种喷气、喷水织机作经、纬纱及经编机、纬编机、梭

织机用纱。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均未从事与美达股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因此，上市公司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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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美达股份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在承诺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承诺

人保证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承诺人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未对任何与

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3、本次收购完成后，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

人控制的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活动； 

4、无论何种原因，如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

人控制的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承诺人将尽最大

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

公司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

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承诺人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三、关联交易及相关解决措施 

（一）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交易。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做出书面承诺如下： 

“1、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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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方面给予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或与上市公司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 

2、杜绝承诺人及其关联方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承诺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如确需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承诺人保证： 

（1）督促上市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2）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

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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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美达股份及其

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美达股份最近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美达股份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作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

存在对美达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谈判或已签署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

排。 

四、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

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美达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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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

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美达股份股

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监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

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

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美达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43,877,411.94  995,798,216.68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9,850,010.48     

应收票据 13,272,335.10  64,268,771.44   

应收账款 1,365,765,110.16  433,400,184.08   

预付款项 1,145,636,887.02  436,415,540.08   

应收利息   3,161,8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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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01,720,293.69  299,986,721.99   

存货 731,221,192.12  891,036,577.69   

其他流动资产 902,591.38  842,176,864.00   

流动资产合计 4,922,245,831.89  3,966,244,709.3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857,350.40  72,170,405.51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26,326,910.89   

长期股权投资 8,416,100.00  1,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8,248,384.52   

固定资产 1,182,897,098.11  387,073,005.51   

在建工程 471,044,333.29  871,319,415.12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1,897,360.56  3,941,155.28   

无形资产 52,232,172.24  53,100,876.92   

商誉 443,177.79  443,177.79   

长期待摊费用 55,346,569.69  53,030,872.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116,741.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334,160.7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22,134,162.08  1,660,105,106.48   

资产总计 6,744,379,993.97  5,626,349,815.8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4,000,000.00   

应付票据 1,250,258,349.17  1,365,917,603.97   

应付账款 985,585,533.71  559,446,793.81   

预收款项 1,013,945,998.58  1,371,963,636.30   

应付职工薪酬 25,352,405.20  23,082,928.52   

应交税费 4,233,322.78  68,454,923.12   

应付利息   818,833.7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40,521,583.28  172,251,923.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05,069,179.52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719,897,192.72  3,831,005,822.0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723,800,000.00     

长期应付款 571,813,596.87  1,031,726,753.68   

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收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6,777,637.11  108,932,4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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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1,402,391,233.98  1,140,659,167.38   

所有者权益/股东

权益 
    

 

股本 445,093,700.00  290,386,700.00   

资本公积 613,063,026.52  113,161,696.00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549,030,793.85  104,062,209.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1,607,187,520.37  507,610,605.31   

少数股东权益 14,904,046.90  147,074,221.09   

所有者权益/股东

权益合计 
1,622,091,567.27  654,684,826.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

计 

6,744,379,993.97  5,626,349,815.84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营业收入 3,111,000,887.39  2,204,035,598.60   

减营业成本 2,473,903,231.61  1,883,695,810.86   

税金及附加 13,128,190.90  7,439,279.10   

销售费用 31,288,906.10  34,091,168.41   

管理费用 270,771,751.85  136,521,275.44   

财务费用 27,415,898.61  39,134,674.15   

资产减值损失   6,263,683.1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42,449,478.91  79,500,450.3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336,942,387.23  176,390,157.79   

加营业外收入 13,944,201.68  41,532,208.12   

其中政府补助      

减营业外支出 2,829,249.28  705,455.2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三、利润总额 348,057,339.63  217,216,910.69   

减所得税费用 57,826,120.65  30,251,749.49   

四、净利润 290,231,218.98  186,965,161.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9,754,667.72  146,036,4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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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476,551.26  40,928,695.72   

五、其他综合收益      

六、综合收益总额 290,231,218.98  186,965,161.20   

七、每股收益    

1 基本每股收益    

2 稀释每股收益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4,629,055,461.67  3,490,462,94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944,201.68  56,768,184.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4,642,999,663.35  3,547,231,124.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256,724,919.15  1,433,489,069.1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98,872,026.00  67,284,422.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954,311.55  65,728,057.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1,156,161.66  117,440,486.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2,647,707,418.36  1,683,942,03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95,292,244.99  1,863,289,089.1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2,829,249.28  1,459,259.00   

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

金净额 
580,649,942.94  55,117,841.0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26,352,655.00  22,581,5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812,998,772.31  5,958,752,835.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8,622,830,619.53  6,037,911,435.1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395,549,010.77  1,104,665,2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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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44,140,008.20  951,969,766.00   

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

金净额 
0.00  3,397,66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478,178,684.96  6,194,014,625.2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9,817,867,703.93  8,254,047,315.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95,037,084.40  -2,216,135,879.9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87,858,580.00  695,546,7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0,8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6,350,000.00  464,6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3,844,969.74  1,338,559,587.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328,053,549.74  2,498,706,287.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43,816,071.03  756,467,272.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971,472.72  125,662,528.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88,531,279.78  1,208,232,926.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936,318,823.53  2,090,362,726.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8,265,273.79  408,343,561.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91,989,886.80  55,496,770.24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155,687,232.48  100,190,462.24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347,677,119.28  155,687,2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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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收购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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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人：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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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齐修超              李庆星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何伟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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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 

（四）《股份转让协议》、《投票权委托协议》；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证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与承诺；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九）财务顾问意见；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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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美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0782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青岛即墨市大信镇普东营普

路 46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投票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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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    /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协议转让与投票权委托 

变动数量：81,818,182 股和 68,681,318 股   

变动比例：15.49%和 13%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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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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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签章） 

 

 

 

签字日期：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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